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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财政厅文件
皖财农〔2024〕222号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
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

有关市、县（市、区）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预拨 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

金预算（防灾救灾第一批）的通知》（财农〔2024〕3号）要求，

为支持有关地方做好农业防灾救灾相关工作，经研究，现将 2024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下达你单位，项目

代码：340000231415000000020，具体金额详见附件，收入列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52-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支出列“2130119-防灾救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救灾资金纳入 2024年中央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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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环节，且保持不变，省财政厅对

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请你单位及时录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

并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二、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安徽省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

利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皖财农〔2024〕75号）要求，会同

农业农村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救灾资金拨付使用管理，严禁挤占、

挪用救灾资金，抓紧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农业及畜牧渔业设施

灾损修复等相关工作，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方案、任务清单、绩效目

标另文印发，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本地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

行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

分配表

2.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

绩效目标表

3.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

绩效目标有关指标

安徽省财政厅

2024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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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金额 备注

合 计 9200

合肥市小计 223

长丰县 190

庐江县 33

淮北市小计 964

市级 495

濉溪县 469

亳州市小计 1066

市级 22

涡阳县 364

蒙城县 255

利辛县 157

谯城区 268

宿州市小计 2379

市级 128

砀山县 84

萧县 107

灵璧县 401

泗县 573

埇桥区 1086

蚌埠市小计 1005

市级 149

怀远县 420

固镇县 436

阜阳市小计 1782

界首市 140

临泉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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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金额 备注

太和县 215

阜南县 276

颍上县 349

颍州区 139

颍东区 252

颍泉区 348

淮南市小计 195

市级 55

凤台县 78

寿县 51

毛集实验区 11

滁州市小计 108

天长市 21

明光市 15

定远县 24

凤阳县 48

六安市小计 207

霍邱县 65

舒城县 13

金寨县 20

霍山县 19

金安区 51

叶集区 39

马鞍山市小计 58

含山县 37

和县 21

芜湖市小计 147

市级 11

湾沚区 27

繁昌区 11

南陵县 54

无为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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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金额 备注

宣城市小计 236

宁国市 55

泾县 54

绩溪县 34

旌德县 75

宣州区 18

铜陵市小计 382

市级 161

枞阳县 134

义安区 87

池州市小计 81

东至县 20

石台县 23

青阳县 15

贵池区 23

安庆市小计 288

市级 35

桐城市 35

怀宁县 22

潜山市 25

太湖县 69

宿松县 8

望江县 18

岳西县 76

黄山市小计 79

歙县 9

祁门县 11

黄山区 50

徽州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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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

中央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部 专项实施期 长期

省级财政部门 安徽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市、区）主管部门

市、县（市、区）

农业农村局（见附

件 1）

市、县（市、

区）财政部门

市、县（市、区）财

政局（见附件 1）

资金

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见附件 1+附件 3

其中：中央补助 见附件 1

地方资金 见附件 3

年

度

目

标

通过使用救灾资金，支持农业受灾地区基本恢复农业生产，确保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持防灾减灾和灾后农作物恢复生长 见附件 3

支持灾后设施修复（含特色经济作物） 见附件 3

质量指标 用于农业生产救灾相关支出的比例 100%

时效指标
灾后生产恢复时产效性 及时恢复生产

资金下达省级 3个月内预算执行率 ≥90%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受灾地区菜篮子产品价格波动率 ≤10 %

社会效益指标
使用资金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灾区农业生产秩序恢复 基本恢复

生态效益指标 灾区生产能力恢复 基本恢复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稳定菜篮子产品供应能力 保持稳定

稳定种养主体生产积极性 保持稳定

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导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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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

绩效目标有关指标

单位
支持防灾减灾和灾
后农作物恢复生长
（≥*亩）

支持灾后设施修复
（含特色经济作物）

（≥*亩）

省财政资金

（万元）

合 计 170000 60000 1500

合肥市小计 1380

市级

巢湖市

长丰县 1200

肥东县

肥西县

庐江县 180

淮北市小计 7300 310

市级 4180 234

濉溪县 3120 76

亳州市小计 1120 6920 100

市级 100 2

涡阳县 2330 24.5

蒙城县 1120 1660 24.5

利辛县 1080 24.5

谯城区 1750 24.5

宿州市小计 16890 498

市级 780 8.97

砀山县 630 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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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支持防灾减灾和灾
后农作物恢复生长
（≥*亩）

支持灾后设施修复
（含特色经济作物）

（≥*亩）

省财政资金

（万元）

萧县 690 12.71

灵璧县 2620 56.87

泗县 3520 41.56

埇桥区 8650 352.23

蚌埠市小计 800 7770 292

市级 800 1130 43

怀远县 3260 122

五河县

固镇县 3380 127

阜阳市小计 11310 100

市级

界首市 840

临泉县 380

太和县 1290

阜南县 1960 50

颍上县 2100

颍州区 830

颍东区 1520

颍泉区 2390 50

淮南市小计 14180 1490 100

市级 650 54

凤台县 620 26

寿县 14180 90 9

毛集实验区 130 11

滁州市小计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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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支持防灾减灾和灾
后农作物恢复生长
（≥*亩）

支持灾后设施修复
（含特色经济作物）

（≥*亩）

省财政资金

（万元）

市级

天长市 120

明光市 80

来安县

全椒县

定远县 140

凤阳县 280

琅琊区

南谯区

六安市小计 10940 1580 100

市级

霍邱县 8180 500 44

舒城县 2460 70 7

金寨县 300 220 18

霍山县 180 12

金安区 350 8

裕安区 6

叶集区 260 5

马鞍山市小
计

11610 120

市级

当涂县

含山县 5050 120

和县 6560

芜湖市小计 3680 790

市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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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支持防灾减灾和灾
后农作物恢复生长
（≥*亩）

支持灾后设施修复
（含特色经济作物）

（≥*亩）

省财政资金

（万元）

湾沚区 1230 130

繁昌区 600 50

南陵县 1850 290

无为市 260

宣城市小计 3250 1310

市级

宁国市 330

郎溪县

广德市

泾县 920 300

绩溪县 1100 180

旌德县 1230 400

宣州区 100

铜陵市小计 75150 840

市级 19970 580

枞阳县 33480 160

义安区 21700 100

池州市小计 470

市级

东至县 120

石台县 130

青阳县 90

贵池区 130

安庆市小计 40680 890

市级 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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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支持防灾减灾和灾
后农作物恢复生长
（≥*亩）

支持灾后设施修复
（含特色经济作物）

（≥*亩）

省财政资金

（万元）

桐城市 9240 30

怀宁县 120

潜山市 2960 90

太湖县 12880 160

宿松县 890 20

望江县 4370 20

岳西县 490 450

黄山市小计 8590 320

市级

歙县 2280

休宁县

黟县

祁门县 250 60

屯溪区

黄山区 5060 200

徽州区 10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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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别：依申请公开

抄送：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安徽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有关

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3月 21日印发


